
废旧物资竞价（相关说明）

竞价物资名称：废衬板（约2吨），参加竞价单位需2023年3月24日16点00分在金隅阳光采购平台进行竞价，竞价基准价为2300元/吨，每竞价涨幅为30元/吨，竞价时间为20分钟。
参加竞价人需交纳壹万元的竞价保证金，必须以公司名义交纳保证金，不得以个人帐户交纳，竞价报价之前将款项通过电汇方式交纳至（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并注明“竞价保证金”开户行：建行苏家屯支行；账号：21001440006052504330），电汇以银行回单为据，并在报价时将银行回单复印件（或截图）提交平台审核。
竞价报价包含装车、运输、清理现场所有其他垃圾等一切费用。

中标单位必须遵守沈阳公司相关安全规定。

如竞价中标单位不履行中标价格将不予退回竞价保证金。
竞价单位在2023年3月24日9点-10点到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核实废旧物资情况（竞价单位自带安全帽）。

废旧物资销售合同
卖方：沈阳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3年  月  日
买方：                                签订地点：辽阳市文圣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买卖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信守执行。
第一条  标的名称、数量及价款


	标的名称
	暂估数量
（单位：吨）
	单价（ 元/吨）
	暂估总价（单位：元）
	备注

	
	
	
	
	

	暂估总价:      (大写)： 
	


注：实际结算金额以卖方过磅数量乘以合同单价计算。
第二条  交货地点
    买方自提货物，在卖方指定的货物所在地交货，具体以卖方的通知为准。
第三条  交货时间及条件
3.1 交付时间：以卖方通知为准，买方保证按卖方通知组织清运出厂。
3.2 交付条件：合同生效后，卖方具备交货条件后通知买方，买方负责装车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四条  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
买方自提，货物装车出厂必须在正常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6:00之间），费用由买方承担。
第五条  结算方式
    结算金额及数量以卖方检斤单为准，买方持检斤单到卖方财务以现金或电汇方式进行结算，结算后方可办理车辆离厂手续（卖方根据实际收到电汇金额为买方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六条  计量方式
     以货物出厂时卖方过磅检斤单为准。
第七条  买方义务
7.1 买方进入卖方院内，必须严格遵守卖方的安全环保规章制度。依据卖方程序要求装货、过磅、出厂。
7.2 买方自行安排车辆并负责对废旧物资进行清理装运。

7.3 买方在将废旧物资出厂外之后必须将存放现场其他建筑垃圾清理出厂。

7.4 买方及时清理废旧物资不能影响卖方正常生产。

7.5 买方在拉运废旧物资过程中损坏卖方设备、物品，按设备、物品原值赔偿。

7.6 买方装运废旧物资出厂，不能装运其它物品，如发现买方运输车辆装运其它物品，发现一次支付违约金壹万元。情节严重者，违反《治安条例》、触犯刑律的，按卖方公司相关规定处理，同时移交当地公安司法机关处置。
7.7 买方应遵守卖方安全环保规章制度，并指派专人负责在废旧物资装车、运输及清理现场时的安全作业，对从业人员做好安全培训，上岗前穿戴好国家规定的必要劳动保护用品。买方在切割、装车、运输及清理现场时造成的一切设备损坏及人身事故均由买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
8.1 买方在接到卖方通知后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到达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提货，每迟延一天，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
8.2 如买方未按合同约定或卖方通知的时间运走废旧物资，则每延迟一天，买方向卖方支付1000元违约金。
第九条  其他约定
9.1买方按照卖方要求，对卖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旧物资进行清理、倒运、存储等工作，相关费用由买方负责。合同执行过程中，废旧物资储数量≥30吨时卖方有权要求买方及时清理结算，如不及时清理结算卖方有权对废旧物资进行处理，因价格或其他因素不能及时清理结算，卖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9.2 环保要求：买方车辆进入卖方废旧物资存放场地时不得鸣笛，车速不得超过5Km/小时，注意苫盖、防止环境污染。禁止在场地内吸烟，禁止乱扔杂物，禁止随意吐痰，装卸货产生的杂物、垃圾由买方在半小时内负责清理完毕。
9.3 安全要求：买方车辆应按指定路线行驶，指定位置装货后立即离场；装车前必须将车厢打开并加以固定，在具备作业条件时方可作业；买方装货人员应在业务范围内作业或活动，严禁随意走动，不得随意动用卖方公司水、电、暖、照明和车辆等设备及设施，否则视情节严重程度从合同价款中扣除每人每次50-500元，不足部分买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由于买方人员动用卖方公司内设备及设施给卖方造成经济损失或安全事故的，买方除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卖方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1.1 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4份，卖方3份，买方1份，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11.2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廉政条款
买方不以任何理由邀请卖方人员参加由买方出资的各种餐饮、娱乐、休闲、健身等活动；不向卖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送礼（含礼金、购物卡、有价证券和物品）、报销应由其个人负担的费用；不为卖方人员及其家属、朋友的个人事务提供低酬劳、无偿帮助或任何形式的好处；不为卖方及其亲属、朋友提供使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遵守公平竞争原则，不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商业竞争，损害卖方及其他商家利益，如违反上述承诺之一的，视为买方违约，买方同意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款30%的违约金。
特别声明：
本合同双方对合同的全部条款均无疑义，并对当事人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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